
附件2

《怀柔区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
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依法保障本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权益，确保本区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顺利进行，按照《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京教基二〔2026〕7号）的相关要求，起草了《怀柔区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
一、制定依据和必要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等法律法规，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和《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的通知》精神，依法保障本区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结合本区教育工作实际和往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经验，遵循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原则，制定了2026年本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意见。
二、起草过程
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召开招生入学工作会议，认真研究市级文件，深入分析本区2026年生源、学位情况，结合往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经验，形成《意见》初稿，并向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建议，针对意见建议进行完善修改。修改后经充分讨论，形成《意见》终稿。
三、所要解决的问题
加强对本区义务教育学校入学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确立义务教育入学规则，会同相关委办局、镇乡政府、街道办事处对适龄入学儿童少年进行资格联合审核，严格程序、规范操作、公开透明，依法保障每一名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
四、2026年与2025年《意见》相比主要的政策变化
（1） 附件1第二条入学方式及程序第（一）项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入学新增部分
1.第二点镇乡入学方式，新增：“户籍在汤河口镇、宝山镇、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的适龄儿童，可自愿选择在本镇域学校或汤河口镇中心小学、怀北学校寄宿就读。户籍在琉璃庙镇的适龄儿童，可自愿选择到怀北学校寄宿或到有学位的城区、平原镇乡小学就读。”
（二）附件1第四条各小学入学划片范围调整部分
第（八）项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怀柔分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怀柔分校入学范围新增：“3.京密路以北，沙河以西，雁栖大街以南，雁栖河以东范围内有房屋产权家庭的适龄儿童可双选到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怀柔分校或中关村第一小学怀柔分校就读。”
（三）附件2第二条入学方式及程序调整部分
1.新增：“符合在怀柔区升学条件的小学毕业生在5月6日至31日内由小学毕业生父母或其授权委托人，登录“北京市义务教育初中入学服务平台（https://xscglyjrx.bjedu.cn/hrsom/homepage），上传不动产权登记证、户口簿、出生证明等材料，完成入学信息采集。审核申请人须确保网上登记注册所填写信息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2.第（六）项北京一零一中怀柔科学城学校，北京一零一中怀柔科学城学校第二点调整为：“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怀柔分校和怀北学校本市户籍且连续4年及以上学籍的小学毕业生（调整到怀北学校的琉璃庙小学毕业生不限学籍年限），分别按50%、30%的比例通过电脑派位方式对口直升北京一零一中怀柔科学城学校。”
3.第（八）项其他情况，新增第一点：“户籍在九渡河镇的小学毕业生到怀柔区桥梓中学、怀柔区第二中学、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第五中学）、首师大附属红螺寺中学或其他有学位的平原镇乡中学就读。当学位不足时，通过电脑派位方式录取。”
（四）附件3第四条审核标准调整部分
1.第（一）项在怀务工就业材料审核标准中社保（或营业执照）时限调整为：“审核申请人受雇于用人单位截至申请月在北京市正常连续按月缴纳的“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参保人员缴费信息）”。”
[bookmark: _GoBack]2.第（三）项北京市居住证审核标准中第四点调整为：“北京市居住证在有效期内。”
五、采取的措施
（一）区教委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中学、小学招生办公室，统一组织入学工作，加强对本区义务教育学校入学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会同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和督促适龄儿童少年在新学年开学时入校就读，做好控辍保学工作。
（二）规范入学管理，严肃招生入学纪律。
（三）做好政策宣传。各校严格执行区教委统一规定的时间表和入学程序，在明显位置公示招生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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